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重訴字第741號

原      告  青城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許靜美

訴訟代理人  劉韋廷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吳佩軒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黃湘媛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振元塑膠工業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許瑞富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許朝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l號1

樓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

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

地址登記。
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

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元，以及各月之次

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25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

行；但被告如以747萬7,39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

行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到期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按月以8萬元

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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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

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

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定有明文。經

查，原告起訴時聲明第3項原為：被告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

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

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
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嗣以民事準備㈠暨變更訴之聲明狀，

減縮聲明為：被告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

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

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

（見本院卷第256頁）。核原告所為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

聲明，且其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應予准

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1號1樓

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之所有權人，兩造因被告製造塑膠產

品，原告購買後販售予第三人之合作關係，將系爭房屋以優

惠之價格出租予被告，最近一次簽署租約（下稱原租約）之

租期為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。自108年1月1日

起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而係依原租約，續由被告以每

月租金4萬5,000元（未稅），繼續租用系爭房屋，依民法第

451條規定，兩造間租賃關係已視為不定期限繼續契約(下稱

系爭不定期租約)。

　㈡嗣因物價指數飆漲，致原告支出逐年增加，原告遂於111年1

月間向被告表示欲調整租金，被告不同意調整，經向法院訴

請調整增加租金，法院判決自111年2月1日起，將租金調漲

為每月8萬元確定（參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、臺灣高

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），此後被告雖有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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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頁



租金，然事實上早自111年5月20日起已申請停業，迄今未申

請復業，系爭房屋長期處於閒置狀態，被告憑藉租賃關係占

用系爭房屋，原告則因原有廠房空間不足，須另向第三人租

賃廠房，作為原告公司塑膠部放置生產機台使用。

　㈢113年1月間，原告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

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通知被告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規

定收回系爭不動產自用，定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

租約，並請被告在此日前完成搬遷，然被告於113年6月18日

收受通知後，未返還系爭房屋，原告於113年8月1日現場訪

查時，僅見無營業跡象，但招牌仍存在未移除，被告之公司

登記及稅籍登記資料也無任何異動，可見被告未依通知進行

搬遷。113年8月至12月期間，被告雖持續給付原告相當於租

金每月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然自114年1月起即停止給付，原

告請求自114年1月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相當於租

金之不當得利，即屬有據。

　㈣為此，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

79條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

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⒉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

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房屋辦理遷

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⒊被告應自114年1月

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

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

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⒋對於聲明第1項及第3項，

如受有利判決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雖稱其廠房空間不足，需要另向他人自112年8月1日以

每月租金6萬元租賃廠房，然依原告與該他人之租賃契約約

定「註：於109年6月23日租賃簽約時，乙方（即原告）有支

付甲方新台幣壹拾壹萬陸仟元整為押租保證金」等語，足見

原告早於109年6月23日即有租賃廠房之事實，並非因廠房空

間不足，才自112年8月1日起向他人租賃廠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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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㈡被告原為原告之代工廠商，原告訂單占被告總營業額90％以

上，原告於111年間停止向被告下單並要求返還代工模具，

致被告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，原告倒果為因且與事實不符，

有違誠信。

　㈢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許瑞富持有原告公司出資額1,330萬元，

並任職原告公司總經理對外代表公司處理業務20餘年，原告

之法定代理人自103年底公告總經理只能「稟承董事長及執

行長之命，執行董事長或執行長交辦之其他業務確保公司正

常營運」、「提供董事長及執行長有關公司業務經營決策之

建議、協助擬定公司業務經營策略方針」、「參與公司長、

短期營運發展政策之規劃，提供營運管理策略之建議」，更

於105年12月20日解除許瑞富之總經理職務，以遂其侵吞公

司資金之意圖，本案係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報復許瑞富所提

起，無客觀上有收回自用之正當理由及必要。

　㈣綜上，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

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所有，兩造簽立原租約，原告將系爭

房屋出租予被告使用，租賃期間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

月31日，被告並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地址登記在新北市○

○區○○○路0號；108年1月1日之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

約，但被告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並繳納租金，兩造成立系爭

不定期租約，嗣系爭房屋租金經法院判決調整增加租金至8

萬元，被告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等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本

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民事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

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、被告公司登記資料查詢、原租約影

本、被告公司營業稅籍登記地址查詢結果、系爭房屋建物所

有權狀及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統一發票等件在卷

可稽（見本院卷第27至41頁、第53至58頁、第12頁、第175

至179頁、第327至330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自堪信為

真實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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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告主張其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於113年7月

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

惟被告拒絕返還，爰依法訴請被告返還系爭房屋，遷出公司

登記及營業稅籍登記，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，

被告則以前詞置辯，故本件爭點為：㈠原告終止系爭不定期

租約，是否合法？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

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

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有無理由？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

114年1月l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

以前給付8萬元及利息，有無理由？茲論述如下：

　㈠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：　　

　⒈按不定期房屋租賃，出租人有收回自住之必要時，固得依土

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規定隨時收回該房屋。惟該條款之規定

僅係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之特別原因而已。如出租人依該條

款以收回自住為由請求返還房屋者，自仍應依民法第450條

第3項但書之規定向承租人先期通知並經合法終止後，始有

收回該房屋請求權存在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裁

判意旨參照）；次按出租人非因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，不

得收回房屋，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定有明文。此所謂收回自

住，係指客觀上有收回自住之正當理由及必要，並能為相當

之證明者為限，不以主觀情事發生為已足（最高法院111年

度台上字第17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；而收回自住亦包括

經營商業在內（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53號、111年度台上

字第7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立

法目的，雖係保障出租人在有自住需求時，得就租賃房屋有

收回自住之權利，但此規定非在使出租人可藉由犧牲承租人

之利益而圖利自己。故在具體事實中，出租人行使此項權利

時，仍應依正義公平方法，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，

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，以確定出租人實現此項權利內

容，非係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出租人自己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其於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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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業據其提出原告公司廠房清單、

原告承租蘆洲廠房之房屋租賃契約書、連絡函、公司內部簽

呈、擴廠需求分析與提報、會議紀錄表、塑膠部擴廠計畫

書、欲添購之射出機型錄及報價單、原告公司塑膠部增購設

備明細參考表、欲添購之放電加工機、銑床、平面研磨機之

報價單及型錄、系爭房屋二樓廠區照片、蘆洲廠房出租人杜

陳美貴通知原告不再續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至106

頁、第267至309頁）。綜覽前開文件，原告確有擴廠需求且

已著手付諸執行，原告目前有向他人承租廠房，而有廠房空

間不敷使用之情事，則原告主張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

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等語，並非無憑。

　⒊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並無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之需求；因原

告停止下單，被告才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；原告係因兩造法

定代理人間之糾紛才提起訴訟等語。然原告前揭所提擴廠計

畫，有原告公司內部參與人員層層簽核，亦有具體的計畫與

機台的安排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有何造假或不可信之

情；況被告公司於113年5月20日起已經停業，迄今尚未復

業，系爭房屋現址已無被告生產活動等情，有被告公司登記

資料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頁、第119至123

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縱認原告有停止向被告下單情

形，然被告仍非不得自行向外拓展業務以維持營運，在被告

停業之客觀事實下，原告收回自用對於被告之利益已無犧牲

及損害。再者，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，與原告是否符合

收回自用之要件無涉，無從作為被告得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

理由。

　⒋綜上各情，原告已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收回房屋自住之

要件，自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隨時終止契約，並依民

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規定向被告先期通知並合法終止系爭不

定期租約。復查，原告於113年6月17日通知被告於113年7月

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於終止日前完成搬遷並

返還系爭房屋，且被告已於113年6月18日收受該通知等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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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臺北安和郵局851號存證信函、律師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

件收件回執等件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07至117頁），是原

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返還系爭房屋，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

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

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

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；對於妨害其所有

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；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

之，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系爭不定期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，已如前述，依前

段規定，被告自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依一般社會經

驗，被告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籍登記系爭房屋，確有影響

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，自屬妨

害原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

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遷出系爭房屋，

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地址登記，亦屬有據。　
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l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

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及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，民法第

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法律上原因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可能獲

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並致房屋所有權人受有同額之損害，

此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房屋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

則，請求占有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61年度台

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經查，兩造間系爭不定期租約已合法終止，被告已無使用系

爭房屋之合法權源，可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無法律上之原

因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8萬元之利益，並致原告受有損害

等情，堪可認定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1日

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之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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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利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至於原告雖請求被告按月於每

月5日以前給付不當得利，惟兩造已無租賃契約，被告上開

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是原

告請求被告按契約約定之租金給付日即每月5日前（見本院

卷第55頁），即應給付當月全部之不當得利，並無理由，故

就原告指定每月5日前給付部分，予以駁回。

　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

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

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

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

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

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

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

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上

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已

如前述，故應在當月屆滿後之次月1日起始負遲延責任，則

原告請求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

息，為有理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

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，為有理

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。

六、假執行之宣告：就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，原告陳明願預供

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，爰酌定原告供擔

保准予假執行，就本判決主文第3項部分，依同法第389條第

1項第5款規定，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被告部分則均依

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

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，

經本院斟酌後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，故不一一論

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甚微，依民事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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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宏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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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3年度重訴字第741號
原      告  青城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許靜美
訴訟代理人  劉韋廷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吳佩軒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黃湘媛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振元塑膠工業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許瑞富


訴訟代理人  許朝財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l號1樓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二、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元，以及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六、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25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747萬7,39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到期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按月以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起訴時聲明第3項原為：被告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嗣以民事準備㈠暨變更訴之聲明狀，減縮聲明為：被告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本院卷第256頁）。核原告所為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其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1號1樓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之所有權人，兩造因被告製造塑膠產品，原告購買後販售予第三人之合作關係，將系爭房屋以優惠之價格出租予被告，最近一次簽署租約（下稱原租約）之租期為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。自108年1月1日起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而係依原租約，續由被告以每月租金4萬5,000元（未稅），繼續租用系爭房屋，依民法第451條規定，兩造間租賃關係已視為不定期限繼續契約(下稱系爭不定期租約)。
　㈡嗣因物價指數飆漲，致原告支出逐年增加，原告遂於111年1月間向被告表示欲調整租金，被告不同意調整，經向法院訴請調整增加租金，法院判決自111年2月1日起，將租金調漲為每月8萬元確定（參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），此後被告雖有給付租金，然事實上早自111年5月20日起已申請停業，迄今未申請復業，系爭房屋長期處於閒置狀態，被告憑藉租賃關係占用系爭房屋，原告則因原有廠房空間不足，須另向第三人租賃廠房，作為原告公司塑膠部放置生產機台使用。
　㈢113年1月間，原告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通知被告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規定收回系爭不動產自用，定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在此日前完成搬遷，然被告於113年6月18日收受通知後，未返還系爭房屋，原告於113年8月1日現場訪查時，僅見無營業跡象，但招牌仍存在未移除，被告之公司登記及稅籍登記資料也無任何異動，可見被告未依通知進行搬遷。113年8月至12月期間，被告雖持續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每月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然自114年1月起即停止給付，原告請求自114年1月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即屬有據。
　㈣為此，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⒉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房屋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⒊被告應自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⒋對於聲明第1項及第3項，如受有利判決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　㈠原告雖稱其廠房空間不足，需要另向他人自112年8月1日以每月租金6萬元租賃廠房，然依原告與該他人之租賃契約約定「註：於109年6月23日租賃簽約時，乙方（即原告）有支付甲方新台幣壹拾壹萬陸仟元整為押租保證金」等語，足見原告早於109年6月23日即有租賃廠房之事實，並非因廠房空間不足，才自112年8月1日起向他人租賃廠房。
　㈡被告原為原告之代工廠商，原告訂單占被告總營業額90％以上，原告於111年間停止向被告下單並要求返還代工模具，致被告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，原告倒果為因且與事實不符，有違誠信。
　㈢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許瑞富持有原告公司出資額1,330萬元，並任職原告公司總經理對外代表公司處理業務20餘年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自103年底公告總經理只能「稟承董事長及執行長之命，執行董事長或執行長交辦之其他業務確保公司正常營運」、「提供董事長及執行長有關公司業務經營決策之建議、協助擬定公司業務經營策略方針」、「參與公司長、短期營運發展政策之規劃，提供營運管理策略之建議」，更於105年12月20日解除許瑞富之總經理職務，以遂其侵吞公司資金之意圖，本案係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報復許瑞富所提起，無客觀上有收回自用之正當理由及必要。
　㈣綜上，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所有，兩造簽立原租約，原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使用，租賃期間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，被告並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地址登記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；108年1月1日之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但被告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並繳納租金，兩造成立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嗣系爭房屋租金經法院判決調整增加租金至8萬元，被告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等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民事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、被告公司登記資料查詢、原租約影本、被告公司營業稅籍登記地址查詢結果、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及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27至41頁、第53至58頁、第12頁、第175至179頁、第327至330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　原告主張其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惟被告拒絕返還，爰依法訴請被告返還系爭房屋，遷出公司登記及營業稅籍登記，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，被告則以前詞置辯，故本件爭點為：㈠原告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是否合法？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有無理由？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l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8萬元及利息，有無理由？茲論述如下：
　㈠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：　　
　⒈按不定期房屋租賃，出租人有收回自住之必要時，固得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規定隨時收回該房屋。惟該條款之規定僅係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之特別原因而已。如出租人依該條款以收回自住為由請求返還房屋者，自仍應依民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向承租人先期通知並經合法終止後，始有收回該房屋請求權存在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；次按出租人非因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，不得收回房屋，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定有明文。此所謂收回自住，係指客觀上有收回自住之正當理由及必要，並能為相當之證明者為限，不以主觀情事發生為已足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；而收回自住亦包括經營商業在內（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53號、111年度台上字第7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立法目的，雖係保障出租人在有自住需求時，得就租賃房屋有收回自住之權利，但此規定非在使出租人可藉由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自己。故在具體事實中，出租人行使此項權利時，仍應依正義公平方法，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，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，以確定出租人實現此項權利內容，非係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出租人自己。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其於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業據其提出原告公司廠房清單、原告承租蘆洲廠房之房屋租賃契約書、連絡函、公司內部簽呈、擴廠需求分析與提報、會議紀錄表、塑膠部擴廠計畫書、欲添購之射出機型錄及報價單、原告公司塑膠部增購設備明細參考表、欲添購之放電加工機、銑床、平面研磨機之報價單及型錄、系爭房屋二樓廠區照片、蘆洲廠房出租人杜陳美貴通知原告不再續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至106頁、第267至309頁）。綜覽前開文件，原告確有擴廠需求且已著手付諸執行，原告目前有向他人承租廠房，而有廠房空間不敷使用之情事，則原告主張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等語，並非無憑。
　⒊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並無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之需求；因原告停止下單，被告才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；原告係因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才提起訴訟等語。然原告前揭所提擴廠計畫，有原告公司內部參與人員層層簽核，亦有具體的計畫與機台的安排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有何造假或不可信之情；況被告公司於113年5月20日起已經停業，迄今尚未復業，系爭房屋現址已無被告生產活動等情，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頁、第119至12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縱認原告有停止向被告下單情形，然被告仍非不得自行向外拓展業務以維持營運，在被告停業之客觀事實下，原告收回自用對於被告之利益已無犧牲及損害。再者，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，與原告是否符合收回自用之要件無涉，無從作為被告得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理由。
　⒋綜上各情，原告已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收回房屋自住之要件，自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隨時終止契約，並依民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規定向被告先期通知並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。復查，原告於113年6月17日通知被告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於終止日前完成搬遷並返還系爭房屋，且被告已於113年6月18日收受該通知等情，有臺北安和郵局851號存證信函、律師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07至117頁），是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堪以認定。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返還系爭房屋，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為有理由：
　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；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；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之，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⒉經查，系爭不定期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，已如前述，依前段規定，被告自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依一般社會經驗，被告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籍登記系爭房屋，確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，自屬妨害原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遷出系爭房屋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地址登記，亦屬有據。　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l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及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：
　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法律上原因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並致房屋所有權人受有同額之損害，此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房屋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，請求占有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　⒉經查，兩造間系爭不定期租約已合法終止，被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，可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無法律上之原因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8萬元之利益，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，堪可認定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至於原告雖請求被告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不當得利，惟兩造已無租賃契約，被告上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是原告請求被告按契約約定之租金給付日即每月5日前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，即應給付當月全部之不當得利，並無理由，故就原告指定每月5日前給付部分，予以駁回。
　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故應在當月屆滿後之次月1日起始負遲延責任，則原告請求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。
六、假執行之宣告：就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，原告陳明願預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，爰酌定原告供擔保准予假執行，就本判決主文第3項部分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被告部分則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，故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甚微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宏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韶安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重訴字第741號

原      告  青城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靜美

訴訟代理人  劉韋廷律師

            吳佩軒律師

            黃湘媛律師

被      告  振元塑膠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瑞富



訴訟代理人  許朝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

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l號1樓之建

    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

    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

    記。
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

    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元，以及各月之次

   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25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

    ；但被告如以747萬7,39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

    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到期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按月以8萬元

    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

    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

    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定有明文。經查

    ，原告起訴時聲明第3項原為：被告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第

    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

    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

    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嗣以民事準備㈠暨變更訴之聲明狀，減縮

    聲明為：被告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

    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

    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本

    院卷第256頁）。核原告所為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

    且其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1號1樓房屋（

    下稱系爭房屋）之所有權人，兩造因被告製造塑膠產品，原

    告購買後販售予第三人之合作關係，將系爭房屋以優惠之價

    格出租予被告，最近一次簽署租約（下稱原租約）之租期為

    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。自108年1月1日起，兩

    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而係依原租約，續由被告以每月租金

    4萬5,000元（未稅），繼續租用系爭房屋，依民法第451條

    規定，兩造間租賃關係已視為不定期限繼續契約(下稱系爭

    不定期租約)。

　㈡嗣因物價指數飆漲，致原告支出逐年增加，原告遂於111年1

    月間向被告表示欲調整租金，被告不同意調整，經向法院訴

    請調整增加租金，法院判決自111年2月1日起，將租金調漲

    為每月8萬元確定（參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、臺灣高

    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），此後被告雖有給付

    租金，然事實上早自111年5月20日起已申請停業，迄今未申

    請復業，系爭房屋長期處於閒置狀態，被告憑藉租賃關係占

    用系爭房屋，原告則因原有廠房空間不足，須另向第三人租

    賃廠房，作為原告公司塑膠部放置生產機台使用。

　㈢113年1月間，原告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

    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通知被告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規

    定收回系爭不動產自用，定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

    租約，並請被告在此日前完成搬遷，然被告於113年6月18日

    收受通知後，未返還系爭房屋，原告於113年8月1日現場訪

    查時，僅見無營業跡象，但招牌仍存在未移除，被告之公司

    登記及稅籍登記資料也無任何異動，可見被告未依通知進行

    搬遷。113年8月至12月期間，被告雖持續給付原告相當於租

    金每月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然自114年1月起即停止給付，原

    告請求自114年1月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相當於租

    金之不當得利，即屬有據。

　㈣為此，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7

    9條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

    遷讓返還予原告。⒉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

    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房屋辦理遷出登記，

    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⒊被告應自114年1月l日起至第

    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

    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

    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⒋對於聲明第1項及第3項，如受有利判

    決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雖稱其廠房空間不足，需要另向他人自112年8月1日以每

    月租金6萬元租賃廠房，然依原告與該他人之租賃契約約定

    「註：於109年6月23日租賃簽約時，乙方（即原告）有支付

    甲方新台幣壹拾壹萬陸仟元整為押租保證金」等語，足見原

    告早於109年6月23日即有租賃廠房之事實，並非因廠房空間

    不足，才自112年8月1日起向他人租賃廠房。

　㈡被告原為原告之代工廠商，原告訂單占被告總營業額90％以上

    ，原告於111年間停止向被告下單並要求返還代工模具，致

    被告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，原告倒果為因且與事實不符，有

    違誠信。

　㈢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許瑞富持有原告公司出資額1,330萬元，並

    任職原告公司總經理對外代表公司處理業務20餘年，原告之

    法定代理人自103年底公告總經理只能「稟承董事長及執行

    長之命，執行董事長或執行長交辦之其他業務確保公司正常

    營運」、「提供董事長及執行長有關公司業務經營決策之建

    議、協助擬定公司業務經營策略方針」、「參與公司長、短

    期營運發展政策之規劃，提供營運管理策略之建議」，更於

    105年12月20日解除許瑞富之總經理職務，以遂其侵吞公司

    資金之意圖，本案係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報復許瑞富所提起

    ，無客觀上有收回自用之正當理由及必要。

　㈣綜上，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

    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所有，兩造簽立原租約，原告將系爭

    房屋出租予被告使用，租賃期間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

    月31日，被告並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地址登記在新北市○○

    區○○○路0號；108年1月1日之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但

    被告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並繳納租金，兩造成立系爭不定期

    租約，嗣系爭房屋租金經法院判決調整增加租金至8萬元，

    被告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等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

    度重訴字第704號民事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

    5號民事判決、被告公司登記資料查詢、原租約影本、被告

    公司營業稅籍登記地址查詢結果、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及

    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（見

    本院卷第27至41頁、第53至58頁、第12頁、第175至179頁、

    第327至330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原告主張其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於113年7月

    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

    惟被告拒絕返還，爰依法訴請被告返還系爭房屋，遷出公司

    登記及營業稅籍登記，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，

    被告則以前詞置辯，故本件爭點為：㈠原告終止系爭不定期

    租約，是否合法？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

    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

    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有無理由？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

    14年1月l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

    以前給付8萬元及利息，有無理由？茲論述如下：

　㈠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：　　

　⒈按不定期房屋租賃，出租人有收回自住之必要時，固得依土

    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規定隨時收回該房屋。惟該條款之規定

    僅係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之特別原因而已。如出租人依該條

    款以收回自住為由請求返還房屋者，自仍應依民法第450條

    第3項但書之規定向承租人先期通知並經合法終止後，始有

    收回該房屋請求權存在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裁

    判意旨參照）；次按出租人非因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，不

    得收回房屋，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定有明文。此所謂收回自

    住，係指客觀上有收回自住之正當理由及必要，並能為相當

    之證明者為限，不以主觀情事發生為已足（最高法院111年

    度台上字第17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；而收回自住亦包括

    經營商業在內（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53號、111年度台上

    字第7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立

    法目的，雖係保障出租人在有自住需求時，得就租賃房屋有

    收回自住之權利，但此規定非在使出租人可藉由犧牲承租人

    之利益而圖利自己。故在具體事實中，出租人行使此項權利

    時，仍應依正義公平方法，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，

    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，以確定出租人實現此項權利內

    容，非係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出租人自己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其於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

    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業據其提出原告公司廠房清單、

    原告承租蘆洲廠房之房屋租賃契約書、連絡函、公司內部簽

    呈、擴廠需求分析與提報、會議紀錄表、塑膠部擴廠計畫書

    、欲添購之射出機型錄及報價單、原告公司塑膠部增購設備

    明細參考表、欲添購之放電加工機、銑床、平面研磨機之報

    價單及型錄、系爭房屋二樓廠區照片、蘆洲廠房出租人杜陳

    美貴通知原告不再續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至106頁、

    第267至309頁）。綜覽前開文件，原告確有擴廠需求且已著

    手付諸執行，原告目前有向他人承租廠房，而有廠房空間不

    敷使用之情事，則原告主張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

    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等語，並非無憑。

　⒊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並無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之需求；因原

    告停止下單，被告才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；原告係因兩造法

    定代理人間之糾紛才提起訴訟等語。然原告前揭所提擴廠計

    畫，有原告公司內部參與人員層層簽核，亦有具體的計畫與

    機台的安排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有何造假或不可信之情

    ；況被告公司於113年5月20日起已經停業，迄今尚未復業，

    系爭房屋現址已無被告生產活動等情，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

    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頁、第119至123頁），

    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縱認原告有停止向被告下單情形，然被

    告仍非不得自行向外拓展業務以維持營運，在被告停業之客

    觀事實下，原告收回自用對於被告之利益已無犧牲及損害。

    再者，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，與原告是否符合收回自用

    之要件無涉，無從作為被告得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理由。

　⒋綜上各情，原告已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收回房屋自住之

    要件，自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隨時終止契約，並依民

    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規定向被告先期通知並合法終止系爭不

    定期租約。復查，原告於113年6月17日通知被告於113年7月

    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於終止日前完成搬遷並

    返還系爭房屋，且被告已於113年6月18日收受該通知等情，

    有臺北安和郵局851號存證信函、律師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

    件收件回執等件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07至117頁），是原

    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返還系爭房屋，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

    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

    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

    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；對於妨害其所有

    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；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

    之，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系爭不定期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，已如前述，依前

    段規定，被告自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依一般社會經

    驗，被告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籍登記系爭房屋，確有影響

    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，自屬妨

    害原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

    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遷出系爭房屋，

    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地址登記，亦屬有據。　
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l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

    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及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    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，民法第

    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法律上原因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可能獲

    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並致房屋所有權人受有同額之損害，

    此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房屋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

    ，請求占有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

    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經查，兩造間系爭不定期租約已合法終止，被告已無使用系

    爭房屋之合法權源，可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無法律上之原因

    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8萬元之利益，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

    情，堪可認定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

    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之不當得

    利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至於原告雖請求被告按月於每月

    5日以前給付不當得利，惟兩造已無租賃契約，被告上開應

    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是原告

    請求被告按契約約定之租金給付日即每月5日前（見本院卷

    第55頁），即應給付當月全部之不當得利，並無理由，故就

    原告指定每月5日前給付部分，予以駁回。

　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

    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

    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

    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

    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

    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

    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

    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上

    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已

    如前述，故應在當月屆滿後之次月1日起始負遲延責任，則

    原告請求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

    息，為有理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

    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，為有理由

    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。

六、假執行之宣告：就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，原告陳明願預供

   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，爰酌定原告供擔

    保准予假執行，就本判決主文第3項部分，依同法第389條第

    1項第5款規定，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被告部分則均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

    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，

    經本院斟酌後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，故不一一論列

    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甚微，依民事訴訟

    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宏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韶安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3年度重訴字第741號

原      告  青城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靜美

訴訟代理人  劉韋廷律師

            吳佩軒律師

            黃湘媛律師

被      告  振元塑膠工業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許瑞富



訴訟代理人  許朝財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租賃物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l號1樓之建物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

三、被告應自民國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8萬元，以及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六、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250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，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747萬7,39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本判決第三項於到期部分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按月以8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　　按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、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原告起訴時聲明第3項原為：被告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嗣以民事準備㈠暨變更訴之聲明狀，減縮聲明為：被告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第1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本院卷第256頁）。核原告所為乃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且其所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，揆諸前揭規定，應予准許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為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1樓、9之1號1樓房屋（下稱系爭房屋）之所有權人，兩造因被告製造塑膠產品，原告購買後販售予第三人之合作關係，將系爭房屋以優惠之價格出租予被告，最近一次簽署租約（下稱原租約）之租期為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。自108年1月1日起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而係依原租約，續由被告以每月租金4萬5,000元（未稅），繼續租用系爭房屋，依民法第451條規定，兩造間租賃關係已視為不定期限繼續契約(下稱系爭不定期租約)。

　㈡嗣因物價指數飆漲，致原告支出逐年增加，原告遂於111年1月間向被告表示欲調整租金，被告不同意調整，經向法院訴請調整增加租金，法院判決自111年2月1日起，將租金調漲為每月8萬元確定（參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），此後被告雖有給付租金，然事實上早自111年5月20日起已申請停業，迄今未申請復業，系爭房屋長期處於閒置狀態，被告憑藉租賃關係占用系爭房屋，原告則因原有廠房空間不足，須另向第三人租賃廠房，作為原告公司塑膠部放置生產機台使用。

　㈢113年1月間，原告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通知被告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規定收回系爭不動產自用，定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在此日前完成搬遷，然被告於113年6月18日收受通知後，未返還系爭房屋，原告於113年8月1日現場訪查時，僅見無營業跡象，但招牌仍存在未移除，被告之公司登記及稅籍登記資料也無任何異動，可見被告未依通知進行搬遷。113年8月至12月期間，被告雖持續給付原告相當於租金每月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然自114年1月起即停止給付，原告請求自114年1月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，即屬有據。

　㈣為此，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提起本件訴訟，並聲明：⒈被告應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。⒉被告應將公司登記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地址，自門牌號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房屋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註銷地址登記。⒊被告應自114年1月l日起至第一項所示建物遷讓返還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原告8萬元，以及各月給付期限屆至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。⒋對於聲明第1項及第3項，如受有利判決，原告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

　㈠原告雖稱其廠房空間不足，需要另向他人自112年8月1日以每月租金6萬元租賃廠房，然依原告與該他人之租賃契約約定「註：於109年6月23日租賃簽約時，乙方（即原告）有支付甲方新台幣壹拾壹萬陸仟元整為押租保證金」等語，足見原告早於109年6月23日即有租賃廠房之事實，並非因廠房空間不足，才自112年8月1日起向他人租賃廠房。

　㈡被告原為原告之代工廠商，原告訂單占被告總營業額90％以上，原告於111年間停止向被告下單並要求返還代工模具，致被告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，原告倒果為因且與事實不符，有違誠信。

　㈢被告之法定代理人許瑞富持有原告公司出資額1,330萬元，並任職原告公司總經理對外代表公司處理業務20餘年，原告之法定代理人自103年底公告總經理只能「稟承董事長及執行長之命，執行董事長或執行長交辦之其他業務確保公司正常營運」、「提供董事長及執行長有關公司業務經營決策之建議、協助擬定公司業務經營策略方針」、「參與公司長、短期營運發展政策之規劃，提供營運管理策略之建議」，更於105年12月20日解除許瑞富之總經理職務，以遂其侵吞公司資金之意圖，本案係原告之法定代理人為報復許瑞富所提起，無客觀上有收回自用之正當理由及必要。

　㈣綜上，原告之請求顯無理由，應予駁回，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原告主張系爭房屋為其所有，兩造簽立原租約，原告將系爭房屋出租予被告使用，租賃期間自102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，被告並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地址登記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號；108年1月1日之後兩造未重新簽訂新租約，但被告仍繼續使用系爭房屋並繳納租金，兩造成立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嗣系爭房屋租金經法院判決調整增加租金至8萬元，被告繳納租金至113年12月等事實，業據原告提出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704號民事判決、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、被告公司登記資料查詢、原租約影本、被告公司營業稅籍登記地址查詢結果、系爭房屋建物所有權狀及土地所有權狀、房屋稅繳款書、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27至41頁、第53至58頁、第12頁、第175至179頁、第327至330頁）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，自堪信為真實。

四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　原告主張其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求被告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惟被告拒絕返還，爰依法訴請被告返還系爭房屋，遷出公司登記及營業稅籍登記，並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，被告則以前詞置辯，故本件爭點為：㈠原告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是否合法？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，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有無理由？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l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8萬元及利息，有無理由？茲論述如下：

　㈠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：　　

　⒈按不定期房屋租賃，出租人有收回自住之必要時，固得依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規定隨時收回該房屋。惟該條款之規定僅係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之特別原因而已。如出租人依該條款以收回自住為由請求返還房屋者，自仍應依民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之規定向承租人先期通知並經合法終止後，始有收回該房屋請求權存在（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192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；次按出租人非因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，不得收回房屋，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定有明文。此所謂收回自住，係指客觀上有收回自住之正當理由及必要，並能為相當之證明者為限，不以主觀情事發生為已足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）；而收回自住亦包括經營商業在內（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853號、111年度台上字第74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）。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之立法目的，雖係保障出租人在有自住需求時，得就租賃房屋有收回自住之權利，但此規定非在使出租人可藉由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自己。故在具體事實中，出租人行使此項權利時，仍應依正義公平方法，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，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，以確定出租人實現此項權利內容，非係犧牲承租人之利益而圖利出租人自己。

　⒉經查，原告主張其於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，業據其提出原告公司廠房清單、原告承租蘆洲廠房之房屋租賃契約書、連絡函、公司內部簽呈、擴廠需求分析與提報、會議紀錄表、塑膠部擴廠計畫書、欲添購之射出機型錄及報價單、原告公司塑膠部增購設備明細參考表、欲添購之放電加工機、銑床、平面研磨機之報價單及型錄、系爭房屋二樓廠區照片、蘆洲廠房出租人杜陳美貴通知原告不再續約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至106頁、第267至309頁）。綜覽前開文件，原告確有擴廠需求且已著手付諸執行，原告目前有向他人承租廠房，而有廠房空間不敷使用之情事，則原告主張為提升接單能力及生產效能，有收回系爭房屋自用之需求及必要等語，並非無憑。

　⒊至於被告雖辯稱原告並無將系爭房屋收回自用之需求；因原告停止下單，被告才陷入困境而暫時停業；原告係因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才提起訴訟等語。然原告前揭所提擴廠計畫，有原告公司內部參與人員層層簽核，亦有具體的計畫與機台的安排，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有何造假或不可信之情；況被告公司於113年5月20日起已經停業，迄今尚未復業，系爭房屋現址已無被告生產活動等情，有被告公司登記資料及現場照片在卷可參（見本院卷第53頁、第119至123頁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縱認原告有停止向被告下單情形，然被告仍非不得自行向外拓展業務以維持營運，在被告停業之客觀事實下，原告收回自用對於被告之利益已無犧牲及損害。再者，兩造法定代理人間之糾紛，與原告是否符合收回自用之要件無涉，無從作為被告得持續使用系爭房屋之理由。

　⒋綜上各情，原告已符合土地法第100條第1款收回房屋自住之要件，自得依民法第450條第2項規定隨時終止契約，並依民法第450條第3項但書規定向被告先期通知並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。復查，原告於113年6月17日通知被告於113年7月31日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並請被告於終止日前完成搬遷並返還系爭房屋，且被告已於113年6月18日收受該通知等情，有臺北安和郵局851號存證信函、律師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等件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107至117頁），是原告已合法終止系爭不定期租約，堪以認定。

　㈡原告請求被告騰空返還系爭房屋，並將公司登記地址、營業稅籍登記地址辦理遷出登記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登記，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，應返還租賃物；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；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；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得請求防止之，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經查，系爭不定期租約業經原告合法終止，已如前述，依前段規定，被告自應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。又依一般社會經驗，被告將公司所在地及營業稅籍登記系爭房屋，確有影響稅務機關對系爭房屋有無營業使用事實認定之可能，自屬妨害原告就系爭房屋所有權能之圓滿行使。從而，原告依前揭規定，請求被告將公司地址及營業稅籍登記遷出系爭房屋，並向主管機關辦理註銷地址登記，亦屬有據。　

　㈢原告請求被告自114年1月l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及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：

　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雖有法律上之原因，而其後已不存在者，亦同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。又無法律上原因占有他人之房屋，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，並致房屋所有權人受有同額之損害，此為社會通常之觀念，房屋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則，請求占有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（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　⒉經查，兩造間系爭不定期租約已合法終止，被告已無使用系爭房屋之合法權源，可認被告占有系爭房屋無法律上之原因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8萬元之利益，並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，堪可認定。從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4年1月1日起至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，按月給付8萬元之不當得利，核屬正當，應予准許。至於原告雖請求被告按月於每月5日以前給付不當得利，惟兩造已無租賃契約，被告上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是原告請求被告按契約約定之租金給付日即每月5日前（見本院卷第55頁），即應給付當月全部之不當得利，並無理由，故就原告指定每月5日前給付部分，予以駁回。

　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被告上開應按月給付之不當得利，係於得利後始生返還之義務，已如前述，故應在當月屆滿後之次月1日起始負遲延責任，則原告請求各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455條前段、第767條第1項前段、中段及第179條規定，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則屬無據。

六、假執行之宣告：就本判決主文第1項部分，原告陳明願預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，爰酌定原告供擔保准予假執行，就本判決主文第3項部分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，本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；被告部分則均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與證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與本件判決結果已不生影響，故不一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本件原告敗訴部分甚微，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由被告負擔訴訟費用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9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六庭　　法　官　陳宏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韶安



